	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2次會議紀錄

	同意權之行使事項
總統咨，為審計部審計長陳瑞敏任期於114年10月1日屆滿，茲依據憲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，提名陳瑞敏續任審計部審計長，咨請同意案─同意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１１－１６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